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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7月
30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介
绍《关于加强新时代全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关要求，我市在广泛开展调研和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拟定了《实施意
见》，《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正
式印发。《实施意见》共20条，涵盖高技能人才引进、
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等方面的内容。
  加大高技能人才引进。适当放宽工作经历等限制，
并通过组织招聘、柔性引进、给予资金支持、颁发潍坊
惠才卡、享受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加大招引力度。
  优化高技能人才培养。通过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制度、实施新时代“潍坊工匠”建设工程、创建协
同共育的职业教育新模式，推出了一揽子创新性举
措，确保每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少于4万人，培养
高技能人才不少于1万人。同时，每两年建设不少于
10个潍坊技能大师特色工作室，每年建设不少于10家
潍坊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一方面积极推行“八级
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制度，稳步扩大特级技师、首
席技师评聘试点企业范围；另一方面创新建立破格评
价机制，落实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贯通评价通道
政策。创新实施技能岗位“人人持证”工程，推动高
等院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开展学生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
  健全高技能人才使用机制。重点引导企业建立科
学岗位管理体系，倡导“产业链”内企业建立高技能人
才共享交流机制，建立市、县、企三级高技能人才库、高
技能领军人才库。完善高技能人才使用流动机制，对参
与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的高技能人才，支持用人
单位根据其实际贡献给予绩效奖励。对在世赛、国赛等
比赛中获奖的选手及指导教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可
按特聘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聘用。
  落实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在市级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等相关评选中，适当向高技能人才倾斜。将
高技能领军人才纳入城市直接落户范围，配偶、子女
按有关规定享受公共就业、教育、住房等保障服务。
支持企业设立技能津贴、班组长津贴、师带徒津贴
等。国有企业在工资分配上发挥向技能人才、特别是
高技能人才倾斜的示范作用。鼓励引导企业为高技能
人才建立企业年金。在将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教师纳
入全市教师褒扬激励范围的同时，将高等职业学院、
技师学院毕业生纳入全市高等学校非师范类优秀毕业
生褒扬激励范围，让高技能人才在政治上有荣誉、经
济上有待遇、社会上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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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强新时代全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从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我市对高技能人才
的吸引力。
  支持引进高技能领军人才。对获得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或省级技能大奖、技术能手等
称号的高技能领军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工作经历等限
制，采取试讲、技能操作、专家评议或直接考察的方
式组织招聘。对全职引进或推荐评审获得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高技能领军人才，分别一次
性给予10万元、5万元的支持。
  落实高技能人才“3V”政策。对新“来潍、留
潍、回潍”就业创业且符合条件的预备技师（技
师）、大专毕业生（高级工）分别一次性给予8万
元、4万元购房补贴；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新引进全职工作的取得预备技师职业技能
等级(职业资格)的全日制毕业生，每人每月给予1000
元生活补助；对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职业资格)
的全日制毕业生，每人每月给予500元生活补助，连
续发放3年。
  发布急需岗位需求。聚焦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服
务产业发展，开展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岗位需求和
供给情况调研，每年向社会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等“十大产业”技能人才岗位需求目录，为高
技能人才引进和培育打好基础。

  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健全高技能
人才使用机制是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意见》
中，这两方面有了新内容、新规定。
  在技能人才评价中，一是健全技能人
才评价制度。加大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力
度。统筹推进各等级（岗位）技能人才评
价，积极推行“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
（岗位）序列制度，稳步扩大特级技师、
首席技师评聘试点企业范围，引领带动重
点产业行业领域、规模以上企业提升职工
职业技能等级。加大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
目开发力度，满足新业态新技术、区域特
色产业和技艺传承评价需求；二是拓展技
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建立破格评价机
制，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结合职业标准
和岗位要求，根据水平、业绩对职工直接
认定相应职业技能等级。同时，落实专业
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贯通评价通道政策，
鼓励高技能人才参加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评
审，支持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教职工、行
业企业职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技能评
价；三是加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力度。实
施技能岗位“人人持证”工程。在以技能
人才为主体的规模以上企业中，全面推行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拓展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覆盖面。推动高等院
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开展学生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发挥重点企业、技工院校、
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优势，做好新职业信
息征集、职业标准开发等工作。同时，进
一步加强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监督管理，提

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水平。
  就高技能人才使用，《实施意见》中
规定，一是优化高技能人才发展环境。引
导企业建立科学岗位管理体系，鼓励高技
能人才兼任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实习实训
指导教师。倡导“产业链”内企业建立高
技能人才共享交流机制，鼓励高技能人才
通过兼职、服务、技术攻关、项目合作等
方式充分发挥作用。建立市县企三级高技
能人才库、高技能领军人才库，健全高技
能人才队伍梯队建设体系，培育选拔更多
高技能人才；二是完善高技能人才使用流
动机制。鼓励企业根据需要，建立高技能
领军人才“揭榜挂帅”以及参与重大生产
决策、重大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制
度。实行“技师+工程师”等团队合作模
式，在科研和技术攻关中发挥高技能人才
创新能力。对参与国家、省、市科技计划
项目的高技能人才，支持用人单位根据其
实际贡献给予绩效奖励。对获得世界技能
大赛优胜奖以上奖项、中华技能大奖、国
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前5名获奖选手及
其指导教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可按照
事业单位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特聘有关规
定办理人员聘用和岗位聘用；三是发挥高
技能领军人才引领作用。在做好国家、省
级高技能领军人才项目推荐的同时，做好
市级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育选拔工作。以
潍坊产业技能领军人才为引领，加大“潍
坊首席技师”“潍坊突出贡献技师”“潍
坊市技术技能大师”等选拔力度，壮大全
市高技能人才队伍。

  工匠人才是高技能人才队伍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紧紧围绕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22233”工
匠成长成才培育体系，计划每年培育并公
布“潍坊金牌工匠”10名，“潍坊工匠”
100名，其中“潍坊手造工匠”10名，示
范引导各级各单位层层组织开展工匠培育
工作，推动形成工匠高技能人才不断涌现
的良好局面。具体内容分别是：
  一是以全员创新企业、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为培养成长平台，健全全

员创新机制，厚植工匠人才创新创造沃
土。二是以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创新创
效竞赛为技能精进平台，强化竞赛育人
效能，激发工匠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三是
以工匠学院、智匠之家为学习提升平台，
打造工匠人才培育新阵地，提升育才能
力，增强工匠人才供给。四是以“市、县

（行业）、企业工匠”和企业“种子工匠、工
匠、首席工匠”的“双三级工匠培育库”为
发展培育平台，建立工匠人才阶梯式分
层培养体系，优化工匠人才成长机制。

从三方面入手

提升对高技能人才吸引力

用好“四个平台”，大力培育“潍坊工匠”

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和高技能人才使用机制有新规定

政策例行吹风会现场


